
《芮城县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2023年3月7日，芮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芮城县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的通知》（芮政发[2023]4号，以下简称

《供应计划》），对县本级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总量及供应结构进行了明确，并提出

了国有建设用地计划的供应导向及保障措

施。为做好《供应计划》的贯彻落实作，

方便社会各界全面了解今年的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现对《供应计划》进行以下

政策解读。

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

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简称《通知》）要求的，每年一

编。《通知》要求各市、县（区、市）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应于每年3月

31日编制完成，报同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后，通过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

管系统报自然资源部，在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页）和相关媒体

公开，向社会公开发布。

《供应计划》编制的背景



《供应计划》编制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6． 《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11．《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

9．《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

12．《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国土资发

〔2012〕98号）

13．《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

14．《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

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36号）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

7．《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

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

10．《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21号）

15．《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和实施＜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8〕24号）

16．《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通知》（国土资
发〔2009〕101号）

17．《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0〕34号）

18．《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

19．《关于加强地价监管落实保障性住房供地的通知》（晋国土资发〔2011〕83号）

20．《芮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2020—2035年）》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号）



《供应计划》编制的目的意义

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

划以及城市功能区与布局的重要保证，是规范管理国有建设用地的重要措施。编

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有利于更加客观、准确地了解当地实际用地需求，提

高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保证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有效实施，促进土地供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

高土地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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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需平衡原则。 

以土地供应引导需求，合理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和用地供应量，

优先保障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

应，重点发展满足居民自住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供应，切实稳定住房价格。

2．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科学确定土地供应量，优化土地供应布局，提高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坚持节约与开发并举、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主的方
针，促进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定期开展城乡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工作，明确土地
集约利用程度，挖掘各类型土地的利用潜力，不断增加土地的
供应潜力。

3．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 
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挖掘城市存量土地
利用潜力，引导土地需求流向存量建设用地的挖潜和利用，控
制城市建设无序扩张。

4．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发展方向和
县域经济发展趋势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芮城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明确县域功
能定位、优化空间布局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土地供应向县域优势产业倾斜，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5．有保有压原则。
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需要，优
先保证保障性住房建设土地供应，合理确定城镇村建设新增用
地。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
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标准的项
目，一律不予供地。



《供应计划》编制的主要内容

计划总量及供应结构

2023年度芮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公顷以内。52.9786

2023年度芮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 公顷，占计划供应5.8486

总量的 ；工矿仓储用地 公顷，占计划供应总量的 ；住宅11.04% 23.9657 45.24%

用地 公顷（其中廉租房用地 公顷、经济适用房用地 公顷、商品房用地0.1637 0 0

0.1637 0.31%公顷、其它用地0公顷），占计划供应总量的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4.8511公顷，占计划供应总量的 ；交通运输用地 公顷,占计9.16% 18.1495

划供应总量的 。34.26%

《供应计划》编制的政策导向与执行标准

（一）坚持计划控
制 引 导 ， 统 一 有
序，规范供应。 本
年 度 各 类 建 设 项 目
用 地 供 应 ， 严 格 按
照 《 芮 城 县2 0 2 3年
度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供
应 计 划 表 》 确 定 的
控制指标实施。

（二）突出经济发展
支撑项目用地服务。
充分保障招商引资、
县重点工程项目和优
势产业用地需求。所
有用地均实行指导性
计划控制，根据年度
用地需求保障供应，
不确定具体指标。

（三）严格遵守土地供应方式和程序。对
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
地和新增工业用地（不含原地内改扩建）
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
必 须 以 招 标 、 拍 卖 或 者 挂 牌 方 式 有 偿 供
地。扩大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
基础设施用地的有偿使用。逐步缩小划拨
方式供地范围。其他符合国家《划拨用地
目录》的建设项目用地，在缴纳土地划拨
价款后以划拨方式供地。

（四）进一步完善房地产
用地出让审核制度。加 大
网 上 巡 查 力 度 ， 对 违 反 单
宗 出 让 面 积 规 定 、 捆 绑 出
让 、 “ 毛 地 ” 出 让 和 容 积
率低于1.0等违规出让行为
要 坚 决 予 以 纠 正 ， 加 强 土
地 出 让 价 格 评 估 管 理 ， 完
善 决 策 程 序 ， 合 理 确 定 招
拍 挂 起 始 价 、 底 价 ， 不 得
为 规 避 异 常 交 易 地 块 备 案
制 度 而 随 意 提 高 起 始 价 、
底价。

（五）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政
策。建设项目用地鼓励利用存
量，严格控制增量；工业用地
提 倡 和 推 广 多 层 标 准 厂 房 建
设，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严格保护耕地，绝不允许因经
济目的强占、乱占耕地资源；
严格执行用地标准，对于申报
的 土 地 使 用 性 质 ， 要 严 格 审
查，防止冒用、乱用、违规用
地现象的发生；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
用地行为。

（六）因地制宜合理供
应。严格按照功能定位、
产业政策和主导发展方
向，优先安排工业建设项
目用地供应，从严从紧控
制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
总量，防止挤占工业项目
用地指标。

《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主动服务，协调解决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推进计划
实施，认真落实各项产业用地支持政策，保障产业发展及时落地，同时加强土
地供应全程监管，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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